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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关于建立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为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健全特殊教育体系，更好地服务残疾人事业发展，经研究并报教育部批准，决定在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基础上建立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同时撤销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建制。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为本科层次的普通高校，学校隶属关系、经费保障渠道等不变。

省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学校改革发展的指导支持，各地要积极为学校建设创造良好条件，推动学校按照办学定位完善发展规划、强化内涵发展、完善体制机制，促进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为特殊教育和残疾人事业发展以及社会和谐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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